會議論文可否視為代表作提出申請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芳美

    長期以來，本會對於研究獎勵費兩年內代表作發表狀況並未作任何規定，以致屢有研究者詢問「已發表」之定義，一直到八十三學年度才發函(八十三年三月十七日(83)台會綜(二)字第○六四七八號)通知受補助單位有關「已發表」之界定，同意照學術界建議從寬認定，即「凡已送期刊社而被接受且於申請時檢附證明函件者，可視同『已發表』。」惟這個界定並不明確，以致於有許多研究者打電話來詢問，造成作業上的不便。有鑑於此，本處於八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以(83)台會處文字第○○三六號函本會受補助單位，針對「已發表」的定義界定如下：

一、「兩年內已發表之學術性著作」係指八十一年六月一日以後已發表在學報之著作。

二、若著作尚未刊登在學報，但已獲「被接受」之證明文件者，則視同已發表。

三、在學術會議上宣讀之論文，則可視同已發表。

四、自行出版者，視同已發表。

五、政府各級單位所支助之研究，如已列有「研究主持費」或相等費用者，其研究成果不得向本會提出研究獎勵費之申請。

該函中並提到：「以上本處對『二年內已發表』之從寬解釋，只適用於本年之申請」。

    由於本會獎勵與補助辦法與相關規定甚多，常配合實際需要修訂，使研究者於申請本會獎勵與補助時，偶因不明相關規定而影響個人權益，引起不必要之誤解。為減少前述情事之發生，人文處於八十五年九月三日訂定「人文處申辦程序須知」(八十六年八月四日第一次修正、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二次修正)，供研究者參考。關於代表作已發表之定義，於該須知(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八七台會處文字第○○一六號函)中明定，並依優先順序排列如下：

1、 發表在學術期刊或專書上之著作。

2、 著作尚未刊出，但已獲被刊登之通知且有證明文件者。

3、 學位論文。

4、 正式學術會議上宣讀之論文(須附證明文件)。

5、 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之完整報告。

    比較八十三學年度與八十八學年度關於「已發表」之定義已有些許更動。八十八學年度的「須知中」對於學術會議宣讀之論文，雖然視同已發表，但是多年來屢有學者反應會議論文不應視同已發表。本處在諮議委員會議中亦曾提出討論，大多數的委員亦皆認為會議上宣讀的論文只是初稿，並沒有經過嚴謹的審查過程，是否視同已發表，實不無斟酌之餘地。

    經過廣泛徵詢學術界的意見後，本處擬自八十九學年度起，學術會議上宣讀之論文，除非通過審查即將出版，並附有證明文件者，不得當為代表作提出申請。

